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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:公頃

 計 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行政區 文教區
公共設

施用地

特定專用

區
 其他  計 農業區 保護區 風景區 河川區 其他

 總　計 3,925.92 785.77 204.89 11.89 193.60 -                  5.76 325.96 30.79 12.88 3,140.15 1,307.00 1,452.53 -                  380.62 -                  

官田(含隆田地區) 1,827.92 683.35 198.12 11.89 193.17 -                  5.76 270.54 0.71 3.16 1,144.57 1,144.57 -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

烏山頭水庫風景

特定區
2,098.00 102.42 6.77 -                  0.43 -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55.42 30.08 9.72 1,995.58 162.43 1,452.53 -                  380.62 -                  

 填表  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 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 110年 1 月25 日  編製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所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1式3份，送本所會計室會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，1份送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，1份送本所會計室，1份自存。

編製機關 官田區公所(農業及建設課)

表　　號   2359-01-05-3

      臺南市官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
 中華民國   109   年底

都市計畫區別 總計

 都　　市　　發　　展　　地　　區 非　　都　　市　　發　　展　　地　　區



一、統計範圍及對象：凡本區實施都市計畫區域，均為統計對象。

二、統計標準時間：以每年年底之事實為準。

三、分類標準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類別依都市發展地區與非都市發展地區分，都市發展用地分住宅區、商業區、

    工業區、行政區、文教區、公共設施用地、特定專用區、其他等。非都市發展用地分農業區、保護區、風景區、

    河川區、其他等。

四、統計項目定義(或說明)：

　　(一)住宅區：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，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，不得有礙居住之寧靜、安全及衛生。

　　(二)商業區：為促進商業發展而劃定，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，不得有礙商業之便利。

　　(三)工業區：為促進工業發展而劃定，其土地及建築物，以供工業使用為主。

　　(四)行政、文教、風景等使用區內土地及建築物，以供其規定目的之使用為主。

　　(五)公共設施用地：應就人口、土地使用、交通等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，決定其項目、位置與面積，以增進市民

        活動之便利，及確保良好之都市生活環境。

    (六)特定專用區：包括產業專用區、工商綜合專用區、科技專用區、事業專用區及其他特定專用區。

　  (七)都市計畫地區得視地理形勢，使用現況或軍事安全上之需要，保留農業地區或設置保護區，並限制其建築使

        用。

　　(八)河川區：依水利法公告之河川治理計畫範圍內之土地。

五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依據本所資料彙編。

六、編送對象：本表編製1式3份，送本所會計室會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，1份送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，1份送本所

    會計室，1份自存。

臺南市官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編製說明


